
财政补贴比例达 50%。再次，补贴地

区稳步扩大。中央财政对种植业保险

补贴基本覆盖粮食主产区，养殖业保

险补贴已覆盖全部中西部地区，森林

保险补贴已在江西、福建等 6 个省份

开展。

三是农户参保比率迅速上升，农

业生产受保障程度大幅提高。随着保

险意识不断普及，广大农户参保农业

保险的比例明显提高。截至 2010 年 9

月，全国农作物及林木累计投保 25.75

亿亩，约占补贴地区 农作物及林木总

面积的 50% 。在一些主产区，农业保

险投保率更高。江苏省小麦投保率超

过 90 % ，湖北省水稻投保率超过 85%。

同时，全国能繁母 猪、奶牛累计参保

1.54 亿头，占全国能繁母猪、奶牛总数

超过 80%。农业保险的快速普及大幅

提高了农业生产受保障的程度。

四是保险赔款支持灾后恢复再生

产，切实保障农民基本利益。2007 年

至 2010 年 9月，农业保险参保农户累

计获得保险赔款约 287亿元，受益农

户近 4450万户次，平均每户每次获得

赔款约 645元。保险赔款为恢复生产

提供了资金支持，有效缓解了农民灾

后恢复再生产的资金压力，增强了农

户灾后自救的信心，在一定程度上 避

免了农民“因灾致贫、因灾返贫”，切实

保障了农民的基本利益。

五是农业保险带动信贷资金下沉，

促进提升农村金融整体服务水平。农

业保险有利于帮助农户灾后恢复再生

产，有利于稳定农户的收入预期，保障

农户还款能力，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降

低银行类信贷机构发放涉农贷款的风

险。各地在开展农业保险工作的同时，

探索利用“农业保险 + 信贷”的银保合

作模式，建立了多方共担的信贷风险

机制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机构

“惜贷、慎贷”行为，对推进农村金融

体系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

六 是 农业保 险可持 续 发 展 能力

增强，初步建立了大灾分散机制。从

2007 年开展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

工作以 来，全国农业保险保持了整体

盈利，截至 2010 年 9月承保利润累计

超过 30 亿元。农业保险保持整 体盈

利为应对农 业大灾积累了必要资金，

初步形成了“丰年结余，以丰补欠”的

发展机制。同时，按照财政部的要求，

各农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自身财务状

况分别计提了一定比例的 农业大灾风

险准备金，部分试点省份还建立了由

各级政府、保险公司共同参与的大灾

风险分散机制。通过各级 财政支持、

再保险和自我积累准备金等方式，大

灾风险防范机制初步建立，农业保险

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得到增强。

责任编辑  刘慧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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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涉农资金整合和统筹

第一次联席会议在京召开

11月24日，财政部涉农资金整合和统筹第一次联

席会议在北京召开，部长谢旭人、部长助理胡静林参加

了会议。会议就全面清理、归并涉农资金，建立沟通协

商机制，推动涉农资金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等方面的工作

情况进行了交流。

（本刊记者  摄影报道）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	图片新闻
	财政部涉农资金整合和统筹第一次联席会议在京召开




